太翔海運承攬運送有限公司【貨件託運申報明細表】
PACKING LIST & INVOICE

寄件公司：                      收件公司：                         
寄 件 人：                      收 件 人：　                   
電話：             傳真：            電話：              手機：              

寄件地址：                           收件地址：                             
寄件日期：　  年　  月　  日 保值服務：  □5%  □不保值

	C/NO
	型 號
	品 名
	數量
	重量
	材積
	單價
	總 價
	用途說明

	
	
	
	
	
	
	
	
	

	
	
	
	
	
	
	
	
	

	
	
	
	
	
	
	
	
	

	
	
	
	
	
	
	
	
	

	
	
	
	
	
	
	
	
	

	
	
	
	
	
	
	
	
	

	
	
	
	
	
	
	
	
	

	
	
	
	
	
	
	
	
	

	
	
	
	
	
	
	
	
	

	合計
	
	
	
	
	
	
	
	


付款方式 □台灣付款     □大陸付款

大陸派件 □到站自提     □送貨上門(限定一樓交件簽收)$        元


1.a貨品請客戶自行包裝妥當，並請加強內外部防水及強固包裝處理，如有損壞本公司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b機械類或建議必須裝釘木箱之各類易損易碎貨品，一律以條狀方式牢固釘製，以便海關查驗。並於木箱內外做好防水處理，單一尺寸不超過2公尺為限，以便裝櫃。

c中古機械及模具，外觀務必翻新整理及擦拭清潔。化工原料請附成份表。
  d請勿在包裝箱內外書寫公司資料，不可放入報紙及任何發票收據或貼上貨價。

2.清關及運送過程無論任何因素造成貨件商品遺失或未送達，一律按運費最高貳倍理賠(含已付運費)，但不超過該貨件申報價值(未保值貨件，我司理賠上限：單件貨件NT$1500；單件木箱貨件NT3000)。所有資料務必如實填寫，若申報不實，除不在理賠範圍，客戶應負所有責任。

3.保值服務:本公司提供貨件運送保值服務，保值貨件交付本公司起至收貨人簽收止之過程中無論任何因素造成遺失或未能派件送達，該貨件應以申報貨價全額理賠。保值費用為貨價5％計費，保值費用應於出貨前支付，保值方可生效。

4.運費付款方式以單趟貨物清關前付現，以利貨件快速完稅清關。運費計算方式以貨品重量及材積重取最大者計算（材積重公式：長×寬×高cm/6000）。每票基本收費為20公斤，若未達1000元則以1000元計費。
5.各類產品關稅不同，請勿混裝，否則以最高類別計價。出貨時請確認關口是否調整相關規定及費用或是否可受理申報。
6.請寄件人詳閱注意事項，並簽名或蓋章傳真至本公司；若未簽名或蓋章亦視同已詳閱且同意以上注意事項所有規定。

理貨中心：新北市新店區安平路53-3號  
聯絡電話：(02)8666-8588

傳真電話：(02)8666-8528　　　       寄件人簽章：　　  　　 　    
請 詳 閱 以 下 注 意 事 項








